
前 言

坚持人民至上，站稳人民立场，把握人民愿望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、

守江山，守的是人民的心”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

党中央坚持把实现好、维护好、发展好最广大人民

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

点，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出台一系列惠民富民政策，

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。

为全面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
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》《中共四川省

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 年乡村振兴重点

工作 加快推进农业强省建设的意见》等有关文件，

认真领会乡村振兴责任制工作要求，坚持以人民为

中心的根本立场，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、促进完

善发展作用，全力推动市委关于乡村振兴和高质量

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等重要决策部署落地见

效，坚决纠治乡村振兴领域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，

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不

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进一步推动惠

民生、暖民心、顺民意的各项部署举措落地生效，

提升干部群众对惠民政策的知晓度、熟悉度和满意

度，加强部门之间惠民政策信息互通、协作配合，



市纪委监委会同农业农村、民政等部门，对中央、

省、市现行惠民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，汇编形成了

《攀枝花市惠民政策一本通》，对惠农、住房、教育、

医疗、就业、养老等 13 类 118 项政策，逐一列出具

体内容、办理流程、时限要求、政策来源、咨询电

话等，旨在让老百姓知晓政策、弄懂政策、享受政

策，让各级各部门打通信息壁垒、促进资源共享、

提升服务水平，让监督检查明确依据、掌握标准、

规范有效。

群众利益无小事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全市各级

各部门要切实用好《攀枝花市惠民政策一本通》，全

面准确掌握政策内容，广泛深入开展宣传推介，耐

心细致做好解疑释惑，务实用情抓好贯彻落实。全

市各级纪检监察机构要立足“监督的再监督”职能定

位，加强对惠民惠农政策落实的监督检查，真正让

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，让现代化建设

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，为攀枝花高质量发

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、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

城市凝聚群众力量、厚植群众基础。

攀枝花市纪委监委

2023 年 1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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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危房改造政策

经民政、乡村振兴等部门审核认定的农村低收入群体

（农村易返贫致贫户、农村低保户、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

员、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

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）、农村低保边缘家庭

和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

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，唯一住房经评（鉴）定为 C、
D 级危房或无房户，以及住房达不到 7 度抗震设防要求

的。四川省统筹中央财政下达资金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，

补助资金标准根据每年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四川省财

政厅下达文件为准，各区县结合农户贫困程度、房屋危险

程度、改造方式等具体情况，确定分类分档到户的具体补

助标准。

工作流程：村业务受理→村公示→乡镇审核→乡镇公

示→区县级乡村振兴、民政、住建部门审批→竣工验收。

时限要求：政策审批期（以省市县下达文件为准）内，

村、镇、县级部门贯通审批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45 个工作

日。资料齐备现场即时受理，“一卡通”系统审批。

政策来源：《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四川省财政厅

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乡村振兴局<关于转发住房和城乡建

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做好农村低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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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

（川建村镇发〔2021〕200 号）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12-3359418
市民政局：0812-3362210
市乡村振兴局：0812-8883028
市财政局：0812-33522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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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质灾害避险搬迁

对经地勘单位调查确定受地质灾害威胁，纳入县域地

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工程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的群众，各

级财政给予一定补助，鼓励其以户为单位自愿组织实施避

险搬迁，另择安全地点建房、购房或以其它方式搬离地质

灾害危险区居住，从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。搬迁经费以群

众自筹为主，各级财政补助为辅，补助标准为：省级财政

按照非民族地区 3.5 万元/户、民族地区 4 万元/户的标准

予以补助，具体到户的兑付标准，由市县在不低于省级补

助标准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。

工作流程：搬迁群众申请—乡（镇）初审—县（区）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核、公示—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审核

—搬迁补助资金发放。

时限要求：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并进行公

示，公示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进行资金发放。

政策来源：《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

全面加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川国土资发〔2017〕84 号）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0812-33639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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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租赁住房保障

公共租赁住房保障，实行实物配租或租赁补贴两种保

障形式，实物配租用于解决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低收入住

房困难家庭（包括城镇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低保、低收入

住房困难家庭）、中等偏下无房家庭、新就业无房家庭和

在城镇稳定就业的无房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住房需求；租

赁补贴用于解决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

庭的基本住房需求。具体条件和保障标准由各县（区）、

钒钛高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

定。

工作流程：本人书面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→社区

初审→乡镇街道复审并公示→各县（区）、钒钛高新区住

房保障管理部门终审并公示→公示无异议后，分配公租房

或发放租赁补贴。

时限要求：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申请时限按各（县）

区制定的具体方案为准，原则上总审核期不超过 60 个工

作日。

政策来源：《廉租住房保障办法》（九部委 162 号令）、

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1
号）、《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

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》（建保〔2013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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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8 号）、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并轨后公共租赁住房有

关运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建保〔2014〕91 号）及《四川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 四川省财

政厅关于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实施

意见》（川建保发〔2014〕451 号）等规定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：0812-3319520
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12-2224014
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12-3864707
仁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12-2900655
钒钛高新区自然资源和建设管理局：0812-3358729
盐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12-8656190
米易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0812-39983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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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后期扶持政策

移民后期扶持的范围和对象是经审批的在建大中型

水库移民安置规划范围内，完成搬迁安置和生产安置的农

村移民。其中搬迁安置移民从完成搬迁安置之月起计算直

发直补资金；不搬迁只进行生产安置的移民，核定到人的

可自主选择在移民后期扶持规划批准后，次月起按直发直

补方式进行资金扶持。扶持标准 50 元/人/月，扶持期限

20 年。对享受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人口实行动态管理，

在享受政策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予以核减：(一)公招

公聘、现役军人(含武警)提干、大中专院校毕业就业有稳

定收入来源的；(二)转为非农业人口的；(三)在享受农村

移民后期扶持政策期间死亡的；(四)服刑期间(缓刑除外)；
(五)其他不符合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要求的。

工作流程：1、人口核定：县（区）根据移民安置规

划以户为单位登记造册，户主签章认可，村（组）公示，

自下而上逐级汇总后送省级移民管理机构审核，报水利部

核定。

2、政策兑现：村级公示→乡镇初审→县级复审→市

级复核→省级批复→县（区）级通过一卡通系统兑付。

时限要求：各县（区）于每季度末根据动态管理结果

按实际后扶人口通过一卡通系统兑付当季度直发直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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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。

政策来源：《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

持政策的意见》，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

民安置条例》，《四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条

例》，《四川省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管理办

法》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攀枝花市水利局：0812-6664002
东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：0812-2231028
西区水利局：0812-6339817
仁和区水利局（区河湖运行调度中心）：0812-2900270
米易县水利局：0812-8172014
盐边县水利局：0812-39680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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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前教育减、免保教费政策

对民族待遇县的所有在园儿童，非民族地区经县级以

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 3周岁以上的在

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、孤儿和残疾儿童实施减免保教费。

民族待遇县减免 600 元/生/年；其他区县减免 1000 元/生/
年；其中 2020年以前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在园幼儿据

实免除（民办幼儿园参照同类型公办幼儿园标准执行）。

工作流程：幼儿家长提出申请→幼儿园组织评审认定

并公示→报县级教育、财政部门审核备案。

时限要求：每年 6 月、12 月前。

政策来源：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<支持学前教育

发展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19〕256 号），《四

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关于实施教育扶贫攻坚政策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川财教〔2015〕230 号）等文件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教育和体育局：0812-3373213 朱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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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

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、教科书费、作业本

费的基础上，给予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。

寄宿生生活补助小学 1000 元/生/年、初中及特教 1250 元/
生/年；非寄宿生小学 500 元/生/年、初中及特教 625 元/
生/年。

工作流程：学生（或家长）提出申请→学校组织评审

认定并公示→报县级教育、财政部门审核备案。

时限要求：每年 6 月、12 月前。

政策来源：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

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府发〔2016〕9 号），

《四川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》（川财教

〔2019〕128 号）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教育和体育局：0812-3373213 朱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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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

免除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、二、三年级在校学

生（艺术表演类专业除外）学费，公办中职学校据实减免，

民办中职学校学费高于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学校收费

标准部分费用由学生家庭承担。

工作流程：学生提出申请→学校组织评审认定并公示

→报县级教育、财政部门审核备案。

时限要求：每年 6 月、12 月前。

政策来源：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<学生资助资

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科教〔2019〕19 号）等文件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教育和体育局：0812-3373213 朱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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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

向全日制正式学籍中职一、二年级涉农专业所有在校

学生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。其

中 2020 年之前入学的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连片

特困地区发放标准：平均 2000 元/生/年，各校结合实际在

1000 元—3000 元范围内确定，可以分为 1000 元/生/年、

2000 元/生/年、3000 元/生/年三档。

工作流程：学生提出申请→学校组织评审认定并公示

→报县级教育、财政部门审核备案。

时限要求：每年 6 月、12 月前。

政策来源：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<学生资助资

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科教〔2019〕19 号）等文件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教育和体育局：0812-3373213 朱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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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高中免学费

据实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中学

生学费。民办学校参照同类型公办学校标准执行，超出部

分由学生家庭担负。

工作流程：学生提出申请→学校组织评审认定并公示

→报县级教育、财政部门审核备案。

时限要求：每年 6 月、12 月前。

政策来源：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<学生资助资

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科教〔2019〕19 号）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教育和体育局：0812-3373213 朱老师



— 13 —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

对具有正式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中学生发放

国家助学金平均标准：2000 元/生/年，可以分为 1000 元/
生/年、2000 元/生/年、3000 元/生/年三档。

工作流程：学生提出申请→学校组织评审认定并公示

→报县级教育、财政部门审核备案。

时限要求：每年 6 月、12 月前。

政策来源：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<学生资助资

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科教〔2019〕19 号）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教育和体育局：0812-3373213 朱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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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助学金

四川省要求包含：1.定义：四川省体育助学金是指为

推进我省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，加强优秀后备人才培养，

从四川省体育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，用于资助全省义务教

育或高中（含中职）阶段运动成绩优异、家庭经济相对困

难的青少年运动员专项资金；2.享受人群：全市义务教育

或高中（含中职）阶段运动成绩优异、家庭经济相对困难

的青少年运动员；3.申报条件/享受条件：具有四川省正式

户籍和学籍，在四川省体育局注册并长期坚持训练，参加

由四川省体育局主办的全省青少年体育竞赛或代表四川

参加全国性及以上比赛获得省运会或者省锦标赛个人项

目前八名，双人项目或四人以上团体项目前六名，集体球

类项目前四名以及全国性级以上青少年体育竞赛前十二

成绩的青少年运动员，家庭经济相对困难；4.补助标准：

每人每月 300 元，共计每人每年 3600 元。

工作流程：本人向训练单位提出申请→训练单位、就

读学校、区县教育体育局、市体育运动中心认定运动员学

习、训练、表现、运动成绩、家庭经济相对贫困情况→市

教育体育局审核确认→公示→发放补助。

时限要求：1 年，上一年度提出申请，下一年度进行

资金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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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来源：《四川省体育助学金管理办法》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教育和体育局：0812-3352407 沙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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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本、专科学生特别资助

向 2020 年之前被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就读全日制

本专科的四川户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发放特别补助，

发放标准为 4000 元/生/年。

工作流程：个人在线申请→高校审核→区县级教育、

扶贫部门审核公示。

时限要求：每年 12 月前。

政策来源：《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 关于实施

教育扶贫攻坚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川财教〔2015〕230
号）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教育和体育局：0812-3373213 朱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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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学生生活费补助

向 2020 年之前入学的四川户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全

日制正式学籍中职学生发放特别补助金，发放标准为 500
元/生/期。

工作流程：个人在线申请→学校审核→区县级教育、

扶贫部门审核公示。

时限要求：每年 6 月、12 月前。

政策来源：《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 关于实施

教育扶贫攻坚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川财教〔2015〕230
号）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教育和体育局：0812-3373213 朱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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滋蕙计划资金政策

一次性资助每年通过高考、高职单招考入全日制普通

高等院校（含高职）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，其中省内院校

录取新生资助标准为每人 500 元、省外院校录取新生资助

标准为每人 1000 元。

工作流程：学生申请→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公示并

发放受助资金→报省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备案。

时限要求：原则上在大学新生入学前后。

政策来源：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央专项彩票

公益金支持教育相关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教

〔2021〕156 号），《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关于印发<中央

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教基金

会〔2021〕13 号）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教育和体育局：0812-3373213 朱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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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·福彩帮困助学

为弘扬慈善理念、倡导慈善精神，助力乡村振兴，传

达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困难学生的关爱，践行“民政

为民、民政爱民”宗旨，攀枝花市民政局、攀枝花市慈善

会开展“慈善·福彩帮困助学”活动，资助对象包括：1.具有

攀枝花市户籍，在攀枝花市参加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

考试，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的品学兼优、家庭贫困的大学

新生；2.具有攀枝花市户籍，参加中考升入普通高中和职

业高中的困难家庭学生。优先资助贫困学生中的低保户、

脱贫户、烈（军）属、残疾人、见义勇为者等困难家庭子

女和孤儿（含事实孤儿）。

工作流程：申请人携带材料向户籍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

或县（区）民政局（慈善会）窗口申请→各县（区）民政

局（慈善会）将审查合格的名单及相关资料报市民政局（慈

善会），由市民政局（慈善会）进行审核→市民政局局长

办公会评审确定（市本级助学）；省级助学由市民政局（慈

善会）初审通过后报省慈善·福彩帮困助学组委会审查确

定。

时限要求：15 个工作日办结。

政策来源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主席令第 43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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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61 号）、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

（国务院令第 649 号）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慈善会：0812-3362251
东区慈善会：0812-3886002
西区慈善会：0812-3885892
仁和区慈善会：0812-3862361
米易县慈善会：0812-8179659
盐边县慈善会：0812-8657284





医

疗

卫

生





— 21 —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待遇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定点医药机构发

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（含门诊特殊疾病一类）医疗费用设

立起付线标准，起付线标准以上的费用按比例报销。

（1）备案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及报销比例。

起付线：三级定点医疗机构 800 元；二级定点医疗机构

600 元（其中县级定点医疗机构 400 元）；一级定点医疗

机构 200 元；基层定点医疗机构（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）100 元。参保人员中的特困、孤儿、重度残疾

人住院不设起付线。报销比例：三级定点医疗机构 70%；

二级定点医疗机构 80%（其中县级定点医疗机构 85%）；

一级定点医疗机构 90%；基层定点医疗机构（乡镇卫生

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95%。其他未定级定点医疗机构

按二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标准和报销比例执行。

（2）参保人员在备案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时主诊断

为城乡居民医保一类门诊特殊疾病病种的，医疗费报销时

不设起付线，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，最

高不超过 95%。

（3）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办理转院手续的，实行双

向转诊。备案地外转院的，起付线标准为 1000 元，报销

比例降低 8 个百分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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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参保人员在备案地外定点医疗机构住院且未办

理转院的，起付线标准为 1200 元，因急（抢）救住院报

销比例降低 10 个百分点，非急（抢）救住院报销比例降

低 20 个百分点。

工作流程：参保人员就医实行实名制管理，即参保人

员持本人社会保障卡或电子医保凭证到定点医药机构就

医。参保人员出院时即时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医疗费用

（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除外）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

内的医药费用，实行“一单制”“一站式”结算。

参保人员在未接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平台的定点医

药机构就医或因特殊原因未即时联网结算的，其医疗费用

先由个人垫付后，备齐相关资料（如出院证、医疗费用票

据原件、医疗费用明细清单（盖有医院鲜章）、手术、外

伤病人还需提供持住院病历（盖有医院鲜章）本人身份证

复印件、社会保障卡复印件等相关资料，到参保地医保经

办机构审核报销。

备注：参保地外就医，需备案后持卡直接结算。

时限要求：联网结算、备案等即时办理，垫付报销集

齐资料后 20 个工作日。

政策来源：《攀枝花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办法》《攀枝

花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办法实施细则》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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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及县（区）医疗保障事务

中心；0812-12345 转 3 号键

东区医保：0812-2228659
西区医保：0812-5556578
仁和区医保：0812-2911875
米易县医保：0812-8178657
盐边县医保：0812-86580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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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待遇

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在定点医药机构

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（含门诊特殊疾病一类）医疗费用

设立起付线标准，起付线标准以上的费用按比例报销。

（一）备案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及报销比例。

起付线标准：三级定点医疗机构700元；二级定点医

疗机构400元；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200元（其中，社

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为150元），50岁以上人员降

低100元。

报销比例：40岁以下人员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比例

为80%，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报销比例为83%；满40
岁不满55岁人员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比例为87%，二级

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报销比例为90%；满55岁不满70岁人

员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比例为93%，二级及以下定点医

疗机构报销比例为96%；满70岁人员在三级定点医疗机构

报销比例为95%，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报销比例为

98%。

未定级定点医疗机构按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的起付线

标准和报销比例执行。

（二）参保人员在备案地外定点医疗机构住院，急

（抢）救人员起付线标准在备案地同级别定点医疗机构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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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线标准基础上提高200元，报销比例降低10个百分点，

非急（抢）救人员起付线标准提高400元，报销比例降低

20个百分点。办理异地长期居住、异地安置、常驻异地工

作的参保人员在我市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，住院费用报销

参照备案地外急（抢）救人员起付线和报销比例标准执行。

（三）参保人员在备案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时主诊断

为职工医保一类门诊特殊疾病病种或严重精神障碍规定

疾病的，医疗费报销时不设起付线。

（四）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办理转院手续的，起付线

标准累计计算。备案地内转院的，报销比例不降低；省域

内备案地外转院的，报销比例降低5个百分点；跨省转院

的，报销比例降低20个百分点。

工作流程：

（一）统筹地区内。

参保人员在统筹地区内就医实行实名制管理，即参保

人员持本人社会保障卡或电子医保凭证到定点医疗机构

就医实行联网结算。非参保人员个人原因造成出院后未与

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联网结算医疗费用的（医保基金不予支

付的除外），可垫付住院费用后交由辖区内医保经办机构

进行垫付住院报销。

（二）统筹地区外。

参保人员在统筹地区外接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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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，应持本人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

证和身份证实行联网结算，个人负担部分金额可从个人账

户（家庭门诊账户）或现金支付。医保报销部分由就医地

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结算。

参保人员在统筹地区外未接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平

台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，或因特殊原因未即时联网结算

的，其医疗费用先由个人现金垫付后，持当次住院的出院

证（盖有医院鲜章）、医疗费用票据原件（盖有医院鲜章）、

住院医疗费用明细清单（盖有医院鲜章）、本人身份证复

印件、银行开户行账号复印件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等相关

资料，外伤人员另需提供入院记录复印件（盖有医院鲜章）

和《外伤无第三方责任承诺书》。到参保所属医保经办机

构申请报销，也可委托所属单位或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

区）劳动保障机构申报。

时限要求：联网结算的及时办理，未联网结算的 20
个工作日。

政策来源：《攀枝花市职工医疗保险办法实施细则》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攀枝花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：0812-12345 转 3 号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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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保障

除依法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按规定享有其

他保障以外的人员均可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医保。城乡居民

医保按年缴费，集中征缴期为每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
日。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方

式，个人缴费标准：2023 年度为 395 元/人/年；财政补助

标准：2023 年财政补助标准为 640 元/人/年；特殊困难人

员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给予资助。

工作流程：符合我市参保规定的城乡居民，可至户口

所在地或居住地乡镇（街道）和村（社区）办理参保登记，

也可通过互联网办理。

时限要求：即时办理。

政策来源：《攀枝花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办法》《攀枝

花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办法实施细则》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东区医保：0812-2231688 2232890
西区医保：0812-5554156 5556578
仁和区医保：0812-2911772 2911875
米易县医保：0812-8178657 8185531
盐边县医保：0812-86580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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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地就医

2014 年，开展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工作，实现省内异

地住院即时结算，2017 年实现省外异地住院即时结算。

2021 年 1 月实现了普通门诊、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，

意味着我市参保人异地住院、门诊和门诊慢特疾病就医

“跑腿”“垫资”成为历史。职工和居民参保人员办理异地长

期备案后，在备案地和我市定点医药机构同时享受本地就

医待遇支付政策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异地转诊住院起付线

累计计算，报销比例下降 5 个百分点；异地急诊抢救住院

起付线提高 200 元，报销比例下降 10 个百分点；其他临

时外出就医住院起付线提高 400 元，报销比例下降 20 个

百分点。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异地转诊住院起付线 1000 元，

报销比例下降 8个百分点；异地急诊抢救住院起付线 1200
元，报销比例下降 10 个百分点；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住院

起付线 1200 元，报销比例下降 20 个百分点。职工和居民

参保人员异地就医普通门诊、“两病”门诊和门诊慢特病待

遇执行参保地规定的本地就医支付比例。

工作流程：

（一）结算范围。

1.跨省异地就医

（1）普通门诊：职工个人账户、职工门诊统筹、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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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居民门诊统筹；

（2）门诊慢特病：高血压、糖尿病、恶性肿瘤门诊

放化疗、尿毒症透析、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相关治疗

费用跨省直接结算；

（3）住院医疗费用：职工住院医疗费用、城乡居民

住院医疗费用。

2.省内异地就医

（1）普通门诊：职工个人账户、职工门诊统筹、城

乡居民门诊统筹；

（2）门诊慢特病：一类门诊特殊疾病、二类门诊特

殊疾病；

（3）住院医疗费用：职工住院医疗费用、城乡居民

住院医疗费用。

（4）单行、高值特殊药品费用：省内使用单行、高

值药品在就医地认定、结算。

（二）备案管理。

1.跨省异地就医

（1）普通门诊：跨省门诊费用直接结算无需备案，

参保人员持社会保障卡或电子医保凭证可在开通跨省结

算的定点医药机构直接结算个人账户和门诊统筹费用；

（2）门诊慢特病、住院医疗费用：一是先备案。参

保人跨省就医之前需要在参保地的经办机构通过国家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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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服务平台、服务电话或窗口进行备案。其中，跨省异地

安置退休人员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、长驻异地工作人员办

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登记长期有效，无需重新办理备案；

跨省异地转院人员或自主外出临时就医人员办理临时异

地就医备案登记 6 个月有效，有效期内可在备案地多次办

理结算。二是选定点。选择就医地开通跨省异地就医联网

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，门诊慢特病无需指定治疗机

构。三是持卡就医。异地就医人员需要凭本人社会保障卡

或电子医保凭证办理就诊登记和费用结算。

2.省内异地就医

（1）普通门诊：省内门诊费用和单行、高值特殊药

品直接结算无需备案，参保人员持社会保障卡或电子医保

凭证可在开通省内异地结算的定点医药机构直接结算个

人账户、门诊统筹费用、特殊药品费用；

（2）门诊慢特病、住院医疗费用：一是先备案。参

保人省内异地就医之前需要在参保地的经办机构通过国

家医保服务平台、服务电话或窗口进行备案。其中，省内

异地安置退休人员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、长驻异地工作人

员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登记长期有效，无需重新办理备

案；省内异地转院人员或自主外出临时就医人员办理临时

异地就医备案登记 6 个月有效，有效期内可在备案地多次

办理结算。二是选定点。选择就医地开通跨省异地就医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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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，门诊慢特病无需指定治疗机

构。三是持卡就医。异地就医人员需要凭本人社会保障卡

或电子医保凭证办理就诊登记和费用结算。

时限要求：及时办理。

政策来源：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

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

〔2022〕22 号）、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财政厅

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

通知》（川医保发〔2022〕6 号）、《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经办

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攀医保〔2022〕88 号）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医保服务热线：0812-12393 或 0812-12345 转 3 号键

攀枝花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：0812-3300433
东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：0812-2228659、2231688
西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：0812-5556578、5566536
仁和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：0812-2906722、2911875
盐边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：0812-8658086
米易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：0812-8178657、81855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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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依法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、事业

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其他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

及其在职职工和退休（职）人员，应当依法参加职工医保。

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、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

人员，可以选择参加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。职工医保费

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。职工医保基金由用人单位、

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缴纳的职工医保费、利息收入、滞

纳金、转移收入及其他按规定纳入职工医保基金的收入组

成。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。

用人单位缴纳的职工医保费，由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建立

职工医保统筹基金。

工作流程：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，应按照国家、省、

市有关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。用人单位应当每月在网

站：https://ggfw.scyb.org.cn/hsa-local-prod/web/hallEnter/
#/Index（四川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网厅）或医保经办窗口

申报应缴纳的职工医保（含生育）费数额，在规定期限内

缴纳。职工个人应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

缴（退休人员不缴费）。

时限要求：及时办理。

政策来源：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职

https://ggfw.scyb.org.cn/hsa-local-prod/web/hallEnter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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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医疗保险办法>的通知》(攀府发〔2021〕16 号），《攀

枝花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税务局关于

印发<攀枝花市职工医疗保险办法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攀

医保〔2021〕85 号）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：0812-29115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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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救助资金资助困难群众参加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对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和已稳定

脱贫人口由医疗救助资金资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，确保困难人群应参尽参，应保尽保。特困人员按我市

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给予全额资助，个人不缴费。低保

对象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按我市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给

予 75%的定额资助。已稳定脱贫人口，对其参加我市 2022
年、2023 年、2024 年居民医保费用，按我市同期居民医

保个人缴费标准的 75%、50%、25%进行资助，2025 年按

标准退出，不再享受资助参保政策。

工作流程：1.区县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对特困人员、孤

儿、低保人员进行认定；区县乡村振兴部门负责组织对防

止返贫监测对象和已稳定脱贫人口进行认定。

2.区县对口部门负责提供困难人员名单，并将名单按

程序交换给区县对口医保部门做参保登记和制作困难人

员参保台账，根据困难人员身份类别在医保系统做上标

识，将信息推送至税务部门，定额资助人员缴纳差额部分

费用，再按照已录入医保信息系统并核定的人员数量和资

助标准，向财政部门对口的资金申请资助参保资金。应由

低保对象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和已稳定脱贫人口个人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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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由参保人员通过相关缴费渠道办理缴费。

时限要求：收到名单后 3 天之内。

政策来源：《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等六部门关于做好

资助困难居民参加 2023 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有关工作

的通知》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东区医保：0812-2231688 2232890
西区医保：0812-5554156 5556578
仁和区医保：0812-2911772 2911875
米易县医保：0812-8178657 8185531
盐边县医保：0812-86580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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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

我市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中需长期采用药物治疗但未

达到门诊特殊疾病高血压、糖尿病认定标准的“两病”患者

全部纳入保障。已纳入我市门诊特殊疾病高血压、糖尿病

保障范围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，继续执行现行的门诊特殊

疾病保障政策，不重复享受“两病”门诊用药保障待遇。已

纳入居民医保“两病”门诊用药保障范围的参保人员在二

级甲等及以下定点基层医疗机构发生的降血压、降血糖药

品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继续执行现行的支付限额和报销

比例（即高血压年度支付限额为 200 元，糖尿病年度支付

限额为 300 元，同时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年度支付限额为

500 元；“两病”门诊用药不设起付线，报销比例为 50%）。

工作流程：已纳入我市卫生健康部门规范化管理但未

纳入门诊特殊疾病保障范围的我市居民医保“两病”参保

患者，直接纳入“两病”门诊用药保障范围。对既未纳入门

诊特殊疾病保障范围，又未纳入规范化管理的居民医保

“两病”参保患者，经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相应执业范围的执

业医师按照诊疗规范确诊并在医疗保险信息管理系统中

备案后即可享受“两病”门诊用药保障待遇。“两病”参保患

者凭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在二级甲等及以下定点

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就诊，定点基层医疗机构要将“两病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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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患者门诊用药在医疗保险信息管理系统“两病”模块

内进行信息录入和费用报销。按照“申办便捷，结算及时”
的原则，参保患者在我市联网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

“两病”门诊药品费用实行即时结算，个人支付应承担的药

品费用。医疗机构垫付的“两病”门诊药品费用，由医保经

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结算。长期在市外务工、市外异地居住

的“两病”患者原则上应在次年 3 月 31 日前，持定点医疗

机构出具的《诊断证明》和居住地二级甲等及以下基层定

点医疗机构门诊发票、处方等资料，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

构按规定报销“两病”药品费用。

时限要求：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

政策来源：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

监局关于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

的指导意见》医保发〔2019〕54 号；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

等四部门关于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

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医保规〔2019〕1 号）；《攀枝花市

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医疗补

助和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资格认定方式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攀医保〔2021〕40 号）；《攀枝花市医

疗保障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关于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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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的实施细

则〉的通知》（攀医保〔2022〕53 号）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市、县（区）医疗保障局

市本级：0812-3323000
东区：0812-2225662
西区：0812-5554156
仁和区：0812-2911772
米易县：0812-8178657,8185531
盐边县：0812-86580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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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

门诊共济保障方式包括职工普通门诊费用统筹保障、

“高血压、糖尿病”（以下简称“两病”）门诊用药保障、门

诊慢特病保障等。建立了个人账户且在待遇享受期内的职

工医保参保人员，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、符合条件的医保

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普通门诊费用、流转处方

购药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，按规定享受普通门诊统

筹保障待遇。

在待遇享受期的我市参保职工一个统筹年度（指自然年

度，下同）内，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普通门

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，设置起付线和最高支付限

额，起付线以上费用按比例报销，年度支付未达最高支付

限额的，剩余限额跨年不结转。具体待遇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“统账结合”参保职工。

1.起付标准。在职职工起付线为 200 元，退休人员起

付线为 150 元。

2.报销比例。在三级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的，在职

职工报销比例为 50%，退休人员报销比例为 55%；在二

级及以下定点医药机构门诊就医的，在职职工报销比例为

60%，退休人员报销比例为 65%；在定点零售药店流转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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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购药的，在职职工报销比例为 50%，退休人员报销比

例为 55%。

3.最高支付限额。在职职工为 800 元/年，退休人员为

1000 元/年。

（二）“单建统筹”的灵活就业人员起付标准、报销比

例与“统账结合”参保职工一致，最高支付限额在职和退休

均为 200 元/年。

（三）参保职工中的“两病”患者纳入门诊用药保障管

理。职工“两病”的认定标准、认定机构、用药范围、保障

水平、管理服务与城乡居民“两病”门诊用药保障保持一

致。

（四）参保职工门诊慢特病的保障范围和待遇标准按

现行政策执行。职工“两病”患者符合门诊慢特病认定标准

的，可经参保职工申请认定后，纳入门诊慢特病管理，执

行门诊慢特病待遇政策，不得重复享受待遇。

工作流程：1.参保职工在市内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

时，可持本人医保电子凭证、身份证或社保卡，按照我市

门诊共济政策实行直接结算。

2.参保职工在市内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时，因本人

原因未直接结算的，当次就医费用不再纳入门诊共济范

围，由参保职工全额自付。因医保、定点医药机构系统升

级等客观原因未直接结算的，参保职工当次就医费用先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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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点医药机构登记台账，待系统升级后补录结算。

3.参保职工因外伤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要纳入门诊统

筹支付范围的，市、县（区）医保经办机构应参照外伤住

院费用报销有关规定办理。

4.参保职工在省内、跨省异地就医原则上应优先选择

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直接联网结算门诊医疗费用，执行就医

地支付范围、参保地待遇支付政策。在异地联网定点医药

机构发生的合规门诊医疗费用因系统故障或社保卡等各

种原因未联网结算的，或者因急诊急救在非定点医疗机构

发生的合规门诊医疗费用，执行参保地支付范围、待遇支

付政策，有关费用需先由参保人员全额垫付，并于次年 3
月底前向辖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，逾期不予报销。

时限要求：联网结算、备案等即时办理，垫付报销集

齐资料后 20 个工作日。

政策来源：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

枝花市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实

施细则〉的通知》《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 攀枝花市财政

局关于调整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部分政策的

通知》《攀枝花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经办规

程》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攀枝花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：0812-12345 转 3 号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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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父母奖励

在四川省户籍人口中，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暨 2015
年 12 月 31 日以前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生育，并办理《独生

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父母进行奖励，标准为 120 元/户/年。

工作流程：个人向户籍地镇街卫生健康部门申请→公

示→区县复审→逐级上报→各级匹配资金→发放奖励金

（对已享受对象每年年审）。

时限要求：常年申报受理和集中申报受理相结合【分

片区集中或分时段集中，可由所在乡（镇、街道）自定】，

预约补漏、年终清理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于 11 月底前

打卡发放。

政策来源：《四川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实施办法》（四

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185 号）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东区卫生健康局：0812-2232672
西区卫生健康局：0812-5550831
仁和区卫生健康局：0812-3897811
米易县卫生健康局：0812-3992434
盐边县卫生健康局：0812-39684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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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

在四川省户籍人口中，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暨 2015
年 12 月 31 日以前生育的计划家庭父母进行扶助，扶助对

象为独生子女死亡或伤、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家庭

的夫妻。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1.应在 1933 年 1 月 1
日以后出生，女方须年满 49 周岁；2.只生育一个子女或

合法收养一个子女；3.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

定为残疾（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）。扶助标准：独生子女

伤残父母 790元/人/月、独生子女死亡父母 1000元/人/月。

工作流程：个人向户籍地镇街卫生健康部门申请→区

县复审→逐级上报→各级匹配资金→发放扶助金（对已享

受对象每年年审）。

时限要求：常年申报受理和集中申报受理相结合（分

片区集中或分时段集中，可由所在乡(镇、街道)自定），

预约补漏、年终清理（每年 12 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为次年

特扶对象申报截止时间）。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于每

年 6 月和 11月底前分两次打卡发放。

政策来源：《四川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信息

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（川人口发〔2008〕21 号），

《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四川省

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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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规范>的通知》（川卫办发〔2016〕223 号）等文件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东区卫生健康局：0812-2232672
西区卫生健康局：0812-5550831
仁和区卫生健康局：0812-3897811
米易县卫生健康局：0812-3992434
盐边县卫生健康局：0812-39684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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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

在四川省户籍人口中，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暨 2015
年 12 月 31 日以前生育的农村部分计划家庭父母进行奖

励，奖励对象为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的已婚农村居民:1.
本人为农村居民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，且户口在本

乡（镇、街道）；2.本人或配偶曾经生育子女，本人没有

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；3.本人及配偶现存一

个子女，或现存两个女孩，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；4.1933
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且女性年满 58 周岁，男性年满 60
周岁（藏区男性、女性为年满 55 周岁）。

标准为每年 960 元/人/年。

工作流程：个人向户籍地镇街卫生健康部门申请→公

示→区县复审→逐级上报→各级匹配资金→发放扶助金

（对已享受对象每年年审）。

时限要求：常年申报受理和集中申报受理相结合（分

片区集中或分时段集中，可由所在乡(镇、街道)自定），

预约补漏、年终清理（每年 12 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为次年

奖扶对象申报截止时间）。奖励扶助金于每年 11月底前一

次性打卡发放。

政策来源：《四川省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

信息管理规范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川人口发〔2008〕22 号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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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四川省

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

工作规范>的通知》（川卫办发〔2016〕223 号）等文件。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东区卫生健康局：0812-2232672
西区卫生健康局：0812-5550831
仁和区卫生健康局：0812-3897811
米易县卫生健康局：0812-3992434
盐边县卫生健康局：0812-39684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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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病残津贴

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，凡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、在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因病或非因工致残、经

市（州）级以上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

能力且累计缴费年限（含视同缴费年限）满 15 年的人员，

可申领病残津贴。病残津贴按上年度全省城镇居民月人均

可支配收入的 25%计发，随上年度全省城镇人均可支配

收入的调整相应调整。领取病残津贴人员每年应进行领取

资格认证，每 3 年进行劳动能力复查，经复查鉴定为非完

全丧失劳动能力的、办理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的或死亡的

人员，停止发放病残津贴。

工作流程：申领人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→劳动能力

鉴定中心受理申请→社保经办机构核查缴费年限→劳动

能力鉴定中心组织劳动能力鉴定→申领人申领病残津贴

→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并发放待遇→领取人进行领取资格

认证→社保经办机构组织劳动能力复查→病残津贴继续

或停止发放。

时限要求：经鉴定为因病或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的，当月申领，即时确认，3 个工作日内办结，次月发放

待遇。

政策来源：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病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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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发〔2016〕61 号）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0812-33359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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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代缴

将困难群体纳入社会保险制度体系。对符合参保条件

持有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重度残疾人(残
疾等级为一、二级和多重残疾)、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

(指独生子女三级以上残疾或死亡且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

的家庭)夫妻，由政府全额代其按 100 元/年/人的标准缴纳

养老保险费；其他残疾人(残疾等级为三、四级)由政府代

其缴纳 100 元/年/人的标准养老保险费的 50%。2017 年四

川省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

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切实做好社会保险扶贫工作的意见》的

通知，对建档立卡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口、低保对象、特

困人员等困难群体，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，地方

政府为其代缴全部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(已享受其他代缴

政策的人员不累加享受)，所需经费由县级财政纳入公共

预算统筹安排，省和市(州)财政给予适当补助。同时，以

上困难人员享受不低于 40 元/年/人的政府补贴。对于政府

代缴后个人自愿提高缴费档次的，按叠加后的缴费档次给

予对应的政府补贴。

工作流程：各级经办机构对照经办系统中由省社保局

下发的缴费困难群体信息，做好困难群体代缴工作，做到

“应代缴，尽代缴”，一人不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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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限要求：及时办理。

政策来源：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攀枝

花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（攀办发

〔2014〕48 号）、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

关于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

关于切实做好社会保险扶贫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（川人社

办发〔2017〕984 号）

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：

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0812-33780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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